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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

沪府规〔２０１９〕１５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研究,市政府同意市文化旅游局提出的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３１

项)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１９项),现予公布(名单附后).
各区、各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

定,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科学保护理念,扎实做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工作,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３１项)

　　一、传统音乐(无)
二、传统舞蹈(无)
三、传统戏剧(无)
四、曲艺(无)
五、民间文学(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２１ Ⅴ－１６ 曹路民间故事 浦东新区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２２ Ⅵ－１５ 八卦掌 上海市八卦掌协会

２２３ Ⅵ－１６ 形意拳 徐汇区、松江区

２２４ Ⅵ－１７ 查拳 上海中华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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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传统美术(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２５ Ⅶ－３５ 根雕 上海市收藏协会、长宁区

２２６ Ⅶ－３６ 琉璃烧制技艺 黄浦区、奉贤区

２２７ Ⅶ－３７ 海派插花 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

　　八、传统技艺(２０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２８ Ⅷ－８４ 古代家具修复技艺 上海博物馆

２２９ Ⅷ－８５ 古籍修复技艺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博物馆

２３０ Ⅷ－８６ 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 上海博物馆

２３１ Ⅷ－８７ 蜡笺制作技艺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２３２ Ⅷ－８８ 江南园林营造技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

２３３ Ⅷ－８９ 玫瑰栽培技艺 上海市花卉协会

２３４ Ⅷ－９０ 南派鸟笼制作技艺 上海市收藏协会

２３５ Ⅷ－９１ 干肉制品加工技艺 静安区

２３６ Ⅷ－９２ 生煎馒头制作技艺 黄浦区

２３７ Ⅷ－９３ 崇明水仙栽培技艺 崇明区

２３８ Ⅷ－９４ 崇明酒曲制作技艺 崇明区

２３９ Ⅷ－９５ 花格榫卯制作技艺 宝山区

２４０ Ⅷ－９６ 书画摹榻技艺 徐汇区

２４１ Ⅷ－９７ 珐琅器制作技艺 徐汇区

２４２ Ⅷ－９８ 龙华禅食制作技艺 徐汇区

２４３ Ⅷ－９９ 丝毯织造技艺 金山区

２４４ Ⅷ－１００ 陶瓷修复技艺(锔瓷) 奉贤区

２４５ Ⅷ－１０１ 传统木船制作技艺 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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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４６ Ⅷ－１０２ 芦苇编织 浦东新区

２４７ Ⅷ－１０３ 杆秤制作技艺 浦东新区

　　九、传统医药(２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４８ Ⅺ－１６ 喉吹药制作技艺 浦东新区

２４９ Ⅺ－１７ 蔡同德堂中药煎膏技艺 黄浦区

　　十、民俗(２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５０ Ⅹ－１９ 金山嘴渔村生活习俗 金山区

２５１ Ⅹ－２０ 楹联习俗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１９项)

　　一、传统音乐(无)
二、传统舞蹈(无)
三、传统戏剧(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３０ Ⅲ－４ 沪剧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宣桥镇)

　　四、曲艺(无)
五、民间文学(无)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６８ Ⅵ－１２ 太极拳 徐汇区、浦东新区

　　七、传统美术(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７４ Ⅶ－４ 剪纸 虹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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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７５ Ⅶ－５ 面塑 杨浦区、长宁区

８６ Ⅶ－１６ 海派玉雕(琥珀雕刻)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八、传统技艺(７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１２０ Ⅷ－１６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中式男装制作技艺、

中式女装制作技艺)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上海市服饰学会

１４７ Ⅷ－４３ 土布染织技艺 金山区

１５４ Ⅷ－５０

上海本帮菜肴传统烹饪技艺、
上海本帮菜肴传统烹饪技艺

(宝山鮰鱼烹饪技艺、金山堰菜

烹饪技艺、徐泾汤炒烹饪技艺)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宝山区、金山区、青浦区

１５７ Ⅷ－５３ 上海米糕制作技艺 嘉定区

１７１ Ⅷ－６７ 传统家具制作技艺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１７２ Ⅷ－６８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宝山寺木结构营造技艺)
宝山区

１７６ Ⅷ－７２ 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 上海博物馆

　　九、传统医药(６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１９２ Ⅸ－５ 针灸疗法(盛氏针灸疗法) 虹口区

１９９ Ⅸ－１２ 内科疗法(张氏内科疗法)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０ Ⅸ－１３
妇科疗法(蔡氏妇科疗法、

陈氏妇科疗法、郑氏妇科疗法)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嘉定区

２０１ Ⅸ－１４ 推拿疗法(内功推拿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

２０２ Ⅸ－１５ 徐氏儿科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６１ Ⅵ－５ 中医导引法(坐姿八段锦导引法) 上海传承导引医学研究所

　　十、民俗(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推荐地区或单位

２０４ Ⅹ－２ 庙会(金泽庙会) 青浦区

　　注:本扩展项目名录的序号、编号,均为前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序号、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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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制订的«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缴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

沪府规〔２０１９〕１６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政府同意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制订的«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加强本市国有资本经营

收益收缴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等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国资委出资并监管、市国资委出资并委托监管的企业,以及上述两类企业

以外的由市政府及其部门或机构直接管理的国家出资企业.
国家出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含公司,下同)、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

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从企业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

收益,具体包括:
(一)利润收入,即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应当上交的年度净利润.
(二)股利、股息收入,即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国有股权(股份)分得的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即转让国有产权、股权(股份)获得的净收入.
(四)清算收入,即国有独资企业清算获得的(扣除清算费用后的)净收入,以及按照国有股权(股份)

比例应分得的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清算(扣除清算费用后的)净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第四条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由市财政局负责收取.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

位负责组织监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第五条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应当按照规定上缴国库,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理.

第二章　范围与比例

第六条　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的企业范围、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以及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提出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

行.下一年度如无调整,则按照上年确定的方案执行.
第七条　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实行分类管理,区分一般企业、公益性企业、文化企

业和小微企业等.具体认定,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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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应付国有投资者的股息、红利,按照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利润分配方案执行,并实行全额上缴.
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应当依法分配年度净利润.当年不分配的,应当说明暂不分配的理由

和依据,并出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第九条　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实行全额上缴.
第十条　企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或者由于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巨大

损失,需要减免应交利润的,应当向市财政局和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提出申请,由
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企业应当将减免的应交利润直接转增国家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公积.

第三章　申报与核定

第十一条　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应当按照规定申报,如实填写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

表.具体申报时间及要求如下:
(一)利润收入,由企业在年度终了后５个月内一次申报.国有独资企业拥有全资公司或者控股子

公司、子企业的,应当由母公司以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础申报,
并附送决算报表、审计报告等材料.

(二)股利、股息收入,在股东大会(股东会)及其类似权利机构表决日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国有控

股、参股公司据实申报,并附送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文件.
(三)产权转让收入,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企业或者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

职能的部门、单位授权的机构据实申报,并附送产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评估报告.
(四)清算收入,在清算组或者管理人编制剩余财产分配方案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清算组或者管理

人据实申报,并附送企业清算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收益确定后３０个工作日内,由相关企业申报,并附送有关经济事项

发生和金额确认的资料.
对上述(二)至(五)项收入,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可根据相关材料,在取得收

入并核定相关成本费用后的１５个工作日内,向市财政局进行申报.
第十二条　企业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区别以下不同情况核定:
(一)利润收入,根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和规定的上缴比例计算核定.计算企业应交利润的年度净利润,可以抵扣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

按规定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等.
(二)股利、股息收入,根据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关于利润分配的决议全额核定.
(三)产权转让收入,根据产权转让协议和资产评估报告等资料,并按照产权、股权转让收入,扣除相

关成本、费用后全额核定.
国家对转让境内外上市企业国有股权所得收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清算收入,根据清算组或者管理人提交的清算报告,根据持有的企业国有股权比例应分得的企

业清算净收益全额核定.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根据有关

经济行为的财务会计资料据实核定.

第四章　收益上缴与违规处理

第十三条　应交利润的上缴,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向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报送申报表及相关材料.
(二)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在收到企业上报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表及相

关材料后,在１５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送市财政局复核.凡对企业统一实施企业财务报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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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责的部门、单位也可在企业财务报表决算审计完成后,根据相关材

料提出审核意见,报送市财政局复核.
(三)市财政局在收到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的审核意见后,在１５个工作日内

提出复核意见.对复核后无异议的,由市财政局开具“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四)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审核结果,向所监管或所属企业下

达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交通知书和“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五)企业根据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下达的上交通知书和“上海市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交通知书明确的时间内,通过开户银行办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缴

库手续.
第十四条　除应交利润以外的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上缴,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根据相关材料,在取得收入并核定相关成本费用后

的１５个工作日内,向市财政局报送申报意见.
(二)市财政局在收到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的申报意见后,在１５个工作日内

提出复核意见.对复核后无异议的,由市财政局开具“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三)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审核结果,在“上海市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明确的限缴时间内,通过开户银行办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缴库手续.
第十五条　属于市国资委出资并委托监管的企业,其报送的材料、相关监管单位的审核意见以及市

财政局的复核意见同时抄送市国资委.
第十六条　对于滞留、欠缴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单位,市财政局和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

的部门、单位应当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催缴,并将因滞留、欠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而产生的利息收

入,一并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　各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减收、免收或者缓收,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市有关

规定办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减收、免收或者缓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按照本办法应当上

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企业、单位有拖欠、截留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区可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制定或修订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

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３１日为止.此前如有规定与

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表:１．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利润收入)申报表

２．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股利、股息收入)申报表

３．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产权转让收入)申报表

４．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清算收入)申报表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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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利润收入)申报表

２０　年度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组织形式

(国有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

所处行业

注册资本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财务经理

联系电话

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

项　　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

１ 合并净利润

２ 减:少数股东损益

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５ 减:提取法定公积金

６ 上交利润基数

７ 上交利润比例

８ 本期应交利润

９ 加:以前年度欠交利润

１０ 减:本期已交利润

１１ 应交(退)利润余额

附送资料

　与企业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有关的资料.

声
　
明

　　本公司对以上情况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章):　　　　　　　　　　　(公章)

２０　年　月　日

　　总会计师: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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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股利、股息收入)申报表

２０　年度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所处行业

注册资本

其中:国有股权(股份)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财务经理

联系电话

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

项　　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加:年末未分配利润(以前年度亏损以

“－”号填列)

３ 可供分配的利润

４ 减:提取法定公积金

５ 可供分配利润

６ 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７ 国有股权(股份)所占比例

８ 应付国有股股息、股利

９ 加:以前年度欠付的国有股股息、股利

１０ 减:本期已付的国有股股息、股利

１１ 应交(退)国有股股息、股利

附送资料

　１．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２．其他资料

声
　
明

　　本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利润分配,申报资料真实、合法,国有股东公平

分享股息、红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法人代表(签章):　　　　　　　　　　　(公章)

２０　年　月　日

　　总会计师: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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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产权转让收入)申报表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名　称
性　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国有产权及其交易情况

企业名称
组织形式

(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注册地址 所处行业
注册资本 其中:国有股权(股份)

账面资产总额 其中:固定资产
国有净资产 资产评估值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交易机构名称 交易机构地址
结算银行 结算账户
财务经理 联系电话
转让标的 占国有净资产比重
转让底价 实际成交价

合同签订日 交易结算日
价款结算方式 价款结算时间

受让方有关情况
名　称 性　质

注册地(或住所) 资产总额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应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申报情况
项　　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

１ 实际转让收入
２ 减:转让费用
３ 转让净收入

附送资料

１．上海市政府批准文件或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批文件;

２．资产评估报告;

３．交易结算单据复印件;

４．转让费用清单及发票;

５．产权转让合同;

６．其他资料

声
　
明

　　该企业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交易,申报材料真实、合法,国有股东权益没有受到损害.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章):　　　　　　　　　　　　　(公章)

２０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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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４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清算收入)申报表

申报单位(清算人或管理人)基本情况

批准成立单位 成立时间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企业清算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所处行业
组织形式

(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 其中:国有股权(股份)
原法人代表 原财务负责人

账面资产总额 其中:固定资产
账面负债总额 账面净资产

审计机构 法人代表
资产评估机构 法人代表

清算终结日(或法院裁定

清算程序终结日)

应交企业清算收入申报情况

项　　目 申报数 国资监管部门审核数 市财政局复核数
清算财产变价总收入
减:清算费用
减:公益债务
剩余清算收入
减:拖欠职工的劳动债权
减:缴纳欠交税款
减:清偿普通债务
清算净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所占比例
应交企业清算收入

附列资料

１．股东大会关于实施清算的决议或有关部门批准清算的文件;

２．清算人或管理人组织成立的文件;

３．清算审计报告;

４．企业清算报告;

５．其他资料

声
　
明

　　该企业按照规定实施清算,申报材料真实、合法,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受到损害.

清算人或管理人代表(签章):　　　　　　　　　　　　　(代公章)

２０　年　月　日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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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沪府规〔２０１９〕１７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落实本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信息对接、预收资金管理和信用

管理等要求,根据«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权限)
商务、文旅、体育、交通、教育等部门(以下统称“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共

同做好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本行业、领域内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研究制定单用途

卡管理制度,并会同区人民政府处理因单用途卡引发的重大突发事件.
区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落实信息对接、动态预警、风险

防范与处置、严重失信主体认定等工作.
商务和教育领域单用途卡经营活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文旅和体

育领域的,由文化执法机构负责实施;其他领域的,由各自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条　(定义)
本办法中有关用语的定义:
(一)经营者,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主体;
(二)存管资金,是指经营者按照本办法规定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的预收资金.

第二章　信息对接管理

第四条　(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
经营者应当按照«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建立自有业务处理系统或者使用单用途卡公共基础业务

处理系统(以下统称“业务处理系统”),与上海市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协同监管服务

平台”)信息对接,并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报送相关信息.
第五条　(信息对接流程)
经营者应当使用上海市“法人一证通”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提交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和合同、经审

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或纳税证明材料等资料.
经营者完成资料提交,且获得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系统对接密钥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业务处理系

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获取信息对接标识,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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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公示.
第六条　(信息报送)
经营者应当按照«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于每日２４时前,通过业务处理系统传送前一日发

行和兑付的单用途卡信息,并按照«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填报上一季度

预收资金支出情况等信息.
经营者应当于每年６月３０日前,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提交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

报表或纳税证明材料;设立不满一年的除外.
第七条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建立与使用)
市商务部门应当指导、支持建立«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单用途卡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供经营

者自主选择,免费使用基础服务功能.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应当符合相关支付安全认证要求并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公共基础业

务处理系统运营主体应当对获悉的有关经营者的信息予以保密,确保信息安全,未经经营者授权不得擅

自使用.
第八条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变更)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运营主体被市商务部门确定不符合要求,或决定终止专业服务的,应当及时

通知经营者建立或选择新的业务处理系统.
第九条　(信息对接注销)
决定终止发行单用途卡的经营者,办理完结以下事项后,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办理信息对接注销

手续:
(一)停止发行单用途卡;
(二)将注销信息向社会公示不少于三十日,提示消费者有权退回预付款余额;公示期届满对预收资

金余额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进行管理;
(三)行业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办结的其他事项.
对办理完结前款规定事项的经营者,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取消信息对接标识,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章　预收资金余额管理

第十条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
本市根据«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建立单用途卡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经营者预收资

金余额超过风险警示标准的,应当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或采取履约保证保险等方式冲抵全部或者部

分存管资金.
第十一条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与风险防范措施)
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分为一般风险警示标准和特别风险警示标准.
一般风险警示标准为２０万元人民币.预收资金余额超过一般风险警示标准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

预收资金余额的４０％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特别风险警示标准为经营者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２０％(高于２０万元人民币),且最高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预收资金余额超过特别风险警示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

设立不满一年和«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经营者,预收资金余额超过２０万元人民币的,应当

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
市商务部门会同金融和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以通知形

式发布.
第十二条　(专用存款账户开设)
对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的经营者,应当选择符合监管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设

专用存款账户,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备案账户信息.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以下简称“存管银行”)应当具有为各类经营者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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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专门的账户管理操作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确定存管银行名单.
第十三条　(存管资金管理)
经营者应当于每个季度结束后次月２５日前,根据上季度末预收资金余额,确保存管资金余额符合

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存管银行应当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核实经营者预收资金余额状况,提示经营者及时补足存管资

金余额,协助经营者落实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经营者存管资金余额超过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要求的,存管银行可以根据经营者的要求,将超出部分划入其指定账户.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示期届满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存入专用存款账户,用于清退

尚有余额的单用途卡.
第十四条　(存管银行的变更)
经营者变更存管银行的,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新的存管银行开设专用存款账户,并于

五个工作日内,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备案账户信息.
第十五条　(保险投保)
经营者选择履约保证保险方式的,应当选择符合监管要求的保险公司投保履约保证保险,并于投保

后五个工作日内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备案保险信息.
承保保险机构应当具有经报备的保险产品,以及为各类经营者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建立保险管

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对接,配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落实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市商

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保保险机构名单.
第十六条　(保险管理)
承保保险机构应当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核实经营者预收资金余额状况,提示经营者及时补充购

买保险或补足存管资金,协助经营者落实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经营者在保险期间未履行单用途卡兑付义务且未退还预付款余额的,承保保险机构应当根据约定

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七条　(保险合同终止)
保险合同终止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管理预收资金,或选择新的承保保

险机构按照本办法第十五、十六条的规定投保履约保证保险.
第十八条　(社会风险救济保障基金)
鼓励和支持单用途卡行业组织和承保保险机构、保险经纪公司等,设立单用途卡社会风险救济保障

基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日常监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加强对经营者信息的审核比对,及时向经营者发送动态

预警信息.
第二十条　(动态预警)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向经营者发送预警信息:
(一)预收资金余额达到一般风险警示标准或者特别风险警示标准８０％的,或者采取履约保证保险

方式且保险合同期限届满不足一个月的;
(二)未按照«管理规定»公示信息对接标识的,或者未根据消费者要求签订购卡合同、公示购卡章程

的,或者单用途卡单张限额超过国家有关规定的;
(三)停业、歇业或者经营场所迁移等情形,未按约定继续履行或者退回预付款余额的;
(四)未按照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的,或者未按照规定采取银行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等风险防范措

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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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违反«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违反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

十四至二十二条、第二十四至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务部门应当及时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向经营者发送预警信息.
经营者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核实.存在异议的,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经营者有第一款第(二)至(四)项和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进行风险提示.
第二十一条　(预警情形处置)
经营者对预警信息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

(二)至(四)项和第二款情形的经营者,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在线发送监管警示函、约谈经营者或者其

主要负责人等方式,要求经营者采取相关措施限期予以整改.
经营者未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限期整改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进行风险警示.
第二十二条　(违规情形处置)
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限期

整改的,由行业主管部门将经营者涉嫌违规线索告知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由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

依法进行查处.
经营者因未履行信息对接义务,而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报送的,由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根据«管

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二十三条　(严重失信惩戒措施)
经营者有«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并标明对该严重失信行为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信息.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标注经营者相关信息,向消费者

提示风险:
(一)经营者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五年内因单用途卡失信行为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二)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五年内对相关单用途卡严重失信行为负有责

任的.
前款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存入其专用存款账户,并于每月２５日前在协同监管服

务平台上报送上月相关经营信息;于每年一季度末、三季度末前,提交经审计的上一个半年度财务会计

报表或者纳税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投诉举报处理)
对消费者在持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逾期不兑付、服务或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拒绝退卡等情形引发

消费者权益保护事项的投诉,由区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受理.因经营者停业歇业或者经营场所

迁移等原因导致单用途卡无法兑付的,由区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通过内部工作机制移送区行业主管

部门牵头处理;涉及跨区域经营的集团、品牌发卡经营者等群体性投诉等重大事件,由区行业主管部门

报请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区人民政府处理.
对经营者未进行信息对接,违反«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情形的举报,由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处理;对

经营者已进行信息对接后,违反«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情形的举报,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二十

至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存量经营者风险防范措施)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开展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由市体育部门根据行业实际情

况,研究制定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十六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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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沪府规〔２０１９〕１８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全面推进覆盖本市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导原则)
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建

立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

接,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
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市户籍,年满１６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第四条　(管理部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农业农村委、市税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各区政府负责做好本辖区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五条　(基金构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第六条　(个人缴费)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５００

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１７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３３００元、４３００元、５３００元１０个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第七条　(集体补助)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或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成员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资范

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最高

缴费档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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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政府补贴)
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区政府对本辖区户籍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按照每年５００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１７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３３００元、４３００元、５３００元缴费标准,对应的缴费补贴标准为每年２００元、２５０元、３００
元、３５０元、４００元、４５０元、５２５元、５７５元、６２５元、６７５元.

区政府为本辖区户籍的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的养老保险费.重度残疾人的

个人缴费标准按照每年１１００元确定.其中,个人按照缴费标准的５％缴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代缴６００
元,其余部分由区财政代缴.重度残疾人中领取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人员,个人不缴费,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代缴６００元,区财政代缴５００元.具体办法,由市残联和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条　(标准调整)
个人缴费标准和缴费补贴标准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依据本市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等情况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　(建立个人账户)
本市为每位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区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

集体补助,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

账户储存额按照国家规定计息.

第三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一条　(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年满６０周岁、累计缴费满１５年,且未领取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

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

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６０周岁且未领取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本办法

实施之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１５年的,不足年份应当

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补缴后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１５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１５年的,应当按年缴

费,累计缴费不少于１５年.
第十二条　(待遇构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第十三条　(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１０１０元(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累计缴费超过１５年的

参保人员,每超过１年,其基础养老金增加２０元.
基础养老金由市财政(含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区财政按照５０％和５０％的比例分担.其中,区财政

对本辖区户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承担相应的基础养老金.
第十四条　(待遇调整)
本市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根据全国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以及本市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五条　(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１３９.参保人死亡,其个人账户资金余

额可以依法继承.
第十六条　(丧葬补助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养老金,其家属可以领取标准为６０００

元的丧葬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和区财政按照５０％和５０％的比例分担.其中,区财政对本辖区户

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承担相应的丧葬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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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补助金标准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依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

情况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七条　(资格认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村(居)民委员

会应当协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社区)范围内对参保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进

行公示,并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比对,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第四章　转移接续与制度衔接

第十八条　(制度内转移接续)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省市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

以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照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

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已经按照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
第十九条　(相关制度衔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制度、优抚安置、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

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被征地人员、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精减退职回乡老职工配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办法,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新老制度衔接)
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后,新农保制度中原参加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原享受老年农民养

老金补贴人员,以及城居保制度中原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待遇人员,按照“锁定人群、待遇平稳过

渡”原则处理.
(一)新农保制度中原参加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员按照规定可以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继续享

受,所需资金由新农保基金中的“原统筹基金”承担,使用完毕后由区财政继续承担.
(二)新农保制度中原享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人员按照规定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补贴继续享受,

所需资金由区财政承担.
(三)城居保制度中原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待遇人员按照规定领取的高于基础养老金的１００

元继续享受,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和区财政按照５０％和５０％的比例分担.

第五章　基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基金管理和运营)
将新农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管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

核算,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市财政和区财政承担的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由市财政和区财政分项目拨付至市社会保障基

金财政专户.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另行

制定.
第二十二条　(基金监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基金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

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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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积极探索有村

(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六章　经办管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

第二十三条　(经办机构)
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区政府确定本区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具体承办,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具体受理.
第二十四条　(经办管理服务)
区政府应当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管

理资源,充实加强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为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专业培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各项

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认真记录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并按照规定妥善保存.
第二十五条　(工作经费)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
第二十六条　(信息化建设)
建立市级集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金保工程”)建设,

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将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市、区、乡镇(街道)、社区

实时联网,有条件的区可以延伸到行政村,以方便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和参保信息查询.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实施细则)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施行期限)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４月３０日.本市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
«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有效期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沪府办规〔２０１９〕４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评估,２０１４年３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制订的«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沪府办发〔２０１４〕１６号)需继续实施,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３１日.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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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范性文件】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发布
«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实施细则»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

沪民规〔２０１９〕４号

各区民政局、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实施细则»予以发布,自２０１９

年４月１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实施细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２〕４５号)、«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上海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在具体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委托上

海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以及各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机构(以下统称核对机构)对提出申请或者已经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家庭(以下统称申请家庭)开展经济状况的调查、核实并出具书面报

告的活动.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经济状况,包括申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
第三条　(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主管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工作.
各区民政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第四条　(核对委托)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后的２个工作日内,委托核对机构进行经济状况的核

对.委托书的内容包括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名称、核对对象、核对内容和核对期间等.
核对机构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书后,应当及时开具收件收据,并组织开展核

对.对不符合核对要求的,退回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并告知不予接受委托的理由.
第五条　(可支配收入的具体内容)
可支配收入是指在规定期间内申请家庭的总收入扣除缴纳的各项税金和社会保险费后的收入,包

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下列具体内容:
(一)工资性收入是指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收入,主要

包括工资,薪金,加班费,年终加薪,各种奖金,各种津贴、补贴,个人从事各种技艺、各项劳动服务等所取

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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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性净收入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净收入,即全部生产经营收入扣除生产经营成本

和税金后所得的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租金收入,知识产权收入,保险收益以及各种理财

产品收益等;
(四)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辞退金(包括因劳

动合同终止或解除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等),赔偿收入,赡(抚、扶)养费,接受遗产收入,彩票收益,遗属

补助金,接受捐赠(赠送)收入等;
(五)其他有关的收入.
第六条　(可支配收入的认定)
可支配收入,按照调查、核实后的收入认定.
下列可支配收入,按照以下规定认定:
(一)工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属于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

内提供正常劳动的,按照社会保险费缴纳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认定;
(二)疾病休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低于国家有关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
(三)自由职业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人员的收入,按照个人实际收入认定,但一般不低于本市职工的最

低工资标准;
(四)离婚家庭子女的抚养费,按照调解书、判决书或者协议书确定的金额认定;
(五)老年人的赡养费,由其子女(夫妻双方)的收入,先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扣除子女(夫妻双方)的生

活费,再按照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扣除抚养费后,一般将余下金额的２０％作为赡养费;
(六)根据合同、协议规定的中介、转包承包获得的收入,按照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认定;
(七)其他可支配收入,根据本条规定的原则或者其他合理的方式予以认定.
第七条　(可支配收入所属月份的认定)
可支配收入所属月份的认定,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通过规定途径获得的相关信息显示的月份;
(二)通过规定途径未获得相关信息的,以反映申请人获得可支配收入的银行卡等有效凭证显示的月份;
(三)经单位加盖公章并显示所属月份的工资单等有效凭证.
第八条　(家庭财产的具体内容)
家庭财产包括货币财产和实物财产等下列具体内容:
(一)现金和银行存款;
(二)有价证券;
(三)债权;
(四)商业保险;
(五)居住类和非居住类房屋;
(六)机动车辆(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除外);
(七)古董、艺术品等其他有较大价值的财产.
第九条　(家庭财产所有权的认定)
家庭财产所有权按照以下规定认定:
(一)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商业保险按照实名认定;
(二)居住类房屋和非居住类房屋,按照«房地产权证»或者«租用居住公房凭证»、«房屋所有权证»、

«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证»的登记人认定;
(三)机动车辆按照车辆购置登记人认定.
第十条　(货币财产价值的认定)
货币财产的价值,按照受理申请之日上一个月末的价值认定:
(一)银行存款按照账户余额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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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类资产按照股票市值和资金账户余额的总和认定;
(三)基金按照净值认定;
(四)商业保险按照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价值认定;
(五)其他货币财产的价值,根据本条规定的原则或者其他合理的方式予以认定.
第十一条　(证明材料的形式)
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下列形式:
(一)可支配收入的证明材料:单位证明,失业证明,无业证明,租赁合同,养老金证明,领取各类救

济、补助、补贴的证明,赡养费、抚(扶)养费的收入证明,离婚判决书、离婚调解书或者离婚协议书等.
(二)家庭财产的证明材料:银行存单,银行账户明细,证券对账单,债券凭证,商业保险合同,房地产

权证,租用居住公房凭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证,车辆登记证书等.
对通过信息共享交换可以获取的证明材料,及国家和本市明确的证明清理事项,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
第十二条　(核对报告的出具)
核对机构应当自接受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并根

据委托书的要求,出具申请家庭下列内容的核对报告:
(一)受理申请之月前三个月个人所得税等税额缴纳情况;
(二)受理申请之月前三个月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缴纳情况;
(三)住房公积金缴纳和账面余额情况;
(四)拥有或者使用的房产情况,包括家庭成员的产权房、使用权房、租赁房的套(处)数和建筑面积等;
(五)拥有的机动车辆情况,包括车辆所有人、车辆牌照号码、车辆型号和使用性质;
(六)银行存款余额;
(七)证券开户信息、市值和资金账户余额;
(八)基金信息;
(九)商业保险的保单记录;
(十)婚姻状况;
(十一)其他与申请家庭有关的情况.
核对报告作为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作出审批决定的参考.
第十三条　(汇总认定)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收到核对报告后,应当及时对申请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情况与实际

掌握的情况进行汇总认定,并根据本市公布的认定标准作出审批决定.
第十四条　(先行救助)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因核对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出具核对报告的,可以在审批期限

届满前对生活确有困难的申请家庭先行给予临时性救助.
经核对机构出具核对报告后,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先行给予临时性救助的申请家

庭作出审批决定.
第十五条　(委托复核)
申请家庭对审批决定提出异议时,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复核其经济状况的,

可以要求核对机构对异议所涉及内容进行复核.
核对机构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发出的复核委托书的７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并书面告知复核结果.
第十六条　(对核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规定)
核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核对工作规范,并对在核对过程中获得的涉及申请家庭的信息予

以保密,不得向与核对工作无关的组织或者个人泄露.
第十七条　(施行期限)
本实施细则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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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本市城乡低保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

沪民规〔２０１９〕５号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让困难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市政府同意,本市将从２０１９年

４月１日起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相关社会救助标准.
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０７０元,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１６０元.其中,对城乡低保

家庭中的１６周岁(含１６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救助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４００元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５１０元.
二、特困人员日常生活供养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４００元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５１０元(散居和集中供养为

统一标准).主要用于特困人员在食品、衣着、居住(即水电煤等)方面的支出,医疗、丧葬、教育及生活照

料等方面的支出不纳入上述标准范围内.
三、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救济对象,其补助标准在原各类标准的基础上,分别作适当调整(详见

附件).
四、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的收入标准调整为:城乡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２３２０

元.家庭财产等其他标准仍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五、申请社会救助家庭中,有实际就业行为、月劳动收入(包括计时制劳动收入等)达到本市企业职

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人员,其本人的收入豁免标准为每人每月８７０元,与２０１８年相比保持不变.
所需资金按原渠道列支.
特此通知.

附件: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救济对象的救济标准调整对照表

附件

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救济对象的
救济标准调整对照表

元/月

对象类别 原标准 增加额 调整后标准

重残无业人员

三胞胎

司法老残

１４００ １１０ １５１０

散居归侨

宽释人员

因公致残知青

１７８０ １５０ 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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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别 原标准 增加额 调整后标准

纠错人员

历史老案纠错平反人员
１７８０ １５０ １９３０

起义投诚人员 ３２９０ ２８０ ３５７０

特赦人员 ４３５０ ３７０ ４７２０

【政策解读】

«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
管理办法»的解读材料

　　问:为什么对«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答: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市政府下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制定的‹上海市企

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沪府发〔２０１２〕１０４号),目前此办法已执行到期.鉴

于国家已出台了新«预算法»,且本市从２０１４年市级国资预算已实现了正式编制,相关的政策条款也发

生了一定的调整.为此,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预算法»的有关要求,继续做好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建设,我们拟定了«上海市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现有的预算

规定进行了调整完善.
问:«办法»主要依据什么进行修订?
答:«办法»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及国家有关

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实际进行修订.
问:修订后的«办法»在内容上主要有什么变化?
答:«办法»在内容上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订:
一是新增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协调的有关内容.根据«预算法»第十条的规

定,«办法»在第六条中,对于如何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进行了明确.即:第
六条: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的企业范围、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以及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提出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下一年

度如无调整,则按照上年确定的方案执行.
二是对国资收益收缴比例的分类进行调整完善.本市自２０１５年起,将市国资委委托市委宣传部监

管的５家文化企业纳入国资收益收缴范围,参照中央财政的做法,在国资收益收缴比例的分类上,将文

化企业作为单独一类.为此,结合工作实际,«办法»在第七条中,增加了文化企业这一类别.即:第七

条: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实行分类管理,区分一般企业、公益性企业、文化企业和小微企

业等,具体认定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负责.
三是对国资收益收缴的审批流程进行精简.根据近年来国资收益收缴工作的实际,国资收益收缴

工作存在流程较长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资预算收入的执行效率,为此,«办法»在第十三条、十
四条中,减少了“将复核意见函告市国资委”这一流程,市财政局在复核后,如无异议直接开具非税收入

缴款书,提高国资收益收缴的效率.即:第十三条第三款,市财政局在收到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

能的部门、单位的审核意见后,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意见.对复核后无异议的,由市财政局开具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十四条第二款,市财政局在收到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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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申报意见后,应当在１５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意见.对复核后无异议的,由市财政局开具“上海市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三款,市国资委等负有国资监管职能的部门、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审核结果,在“上
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明确的限缴时间内,通过开户银行办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缴库手续.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
解读说明

　　根据«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要求,市政府正式印发了«上海

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下简称«实施办法»).
一、制定背景

«管理规定»依托本市“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创建“发卡信息对接”“资金风险警示”“信
用综合治理”３项核心制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管理规定»授权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其未尽

明确的事项细化具体措施.一是非特许经营体系内个体工商户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的信息对接;二是

发卡经营者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的信息对接;三是经营者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和

风险防范措施;四是严重失信主体惩戒措施.市商务委会同有关部门多次深入企业调研,反复论证信息

对接、风险警示标准等事项,在政务云开通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开展商务领域３００多家发卡备案企业的

信息对接试点,形成操作性较强的工作流程和规范,为起草«实施办法»积累了实践经验.«实施办法»先
后４次向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书面征求意见,并结合商务部反馈意见不断加以修改完善.

二、«管理规定»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共五章二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

１．总则部分(第一章第一至第三条)
明确制订«实施办法»的目的和依据、部门职责与市区部门管理权限及有关用语的定义.重点是市

区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

２．信息对接管理部分(第二章第四至九条)
主要规定经营者开展信息对接的具体流程、信息报送的具体要求、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管理和

经营者对接信息注销流程.一是要求全面“信息对接”.明确所有经营者,包括非特许经营体系内的个

体工商户,对其单用途卡经营活动都应当进行“信息对接”.二是明确信息对接流程和信息报送要求.
要求经营者使用“法人一证通”,向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提交有关资料,并明确经营者信息对接后信息报送

的内容与方式.三是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管理.明确由市商务部门指导、支持建立公共基础业务处

理系统,明确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支付安全认证要求,以及经营者自主选择、免费使用基础服务.
四是明确经营者停止发卡后办理信息对接注销手续的程序.

３．预收资金余额管理部分(第三章第十至十八条)
主要规定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与风险防范措施、专用存款账户

开设、存管资金管理和专用存款银行的变更、履约保证保险投保、履约保证保险管理和保险合同终止、社
会风险救济保障基金.重点对预收资金余额划分一般风险警示标准和特别风险警示标准.超过一般风

险警示标准的,应将预收资金余额的４０％存入银行专用存款账户;超过特别风险警示标准的,应将全部

预收资金余额存入银行专用存款账户.经营者可以采取履约保证保险方式,冲抵全部或部分存管资金.

４．监督管理部分(第四章第十九至二十四条)
对行业主管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的协同监管作出具体规定.一是日常监管与动态预警.行业主管

部门对７种主要潜在风险或违规情形,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向经营者发送预警信息,并通过发送监管

警示函等方式限期整改.同时,向社会警示“黄灯”风险.二是违规情形处置.对逾期不整改的,向社会

警示“红灯”风险.同时把相关违规线索告知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三是严重失信行为惩戒措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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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管部门认定严重失信行为,对存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经营者,规定需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存入专用存

款账户,并增加信息报送的内容和频次.四是投诉举报处理.对消费者在持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逾

期不兑付、服务或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拒绝退卡等情形,引发消费者权益保护事项的投诉,由各区单用途卡

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受理;因经营者停业歇业,或经营场所迁移等原因导致单用途卡无法兑付的,由各区单

用途卡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处理;其中,引发跨区域群体性投诉等重大事件的,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

关区人民政府处理.对涉及经营者违规行为的举报,分别由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进行处理.

５．附则部分(第二十五、二十六条)
包括存量经营者风险防范措施、施行日期和有效期.市体育局通过行业摸底调查,发现行业内经营

者普遍预收资金余额巨大、兑付周期长、流动现金紧张,且保险机构对行业整体认可度不高,按照«实施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统一管理,可能导致行业部分经营者停业歇业,引发消费纠纷,影响社会稳定.故

«实施办法»中明确由市体育部门研究制订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政策解读

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主要作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自２０１４年５月实施以来,总体框架和实质性政策都未作调

整.由于文件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此次文件延长有效期的同时将相关标准按目前标准进行了

修改,包括缴费标准、基础养老金标准、丧葬费标准等.

２．目前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和缴费补贴标准是多少?
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５００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１７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３３００元、

４３００元、５３００元１０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区政府对本辖区户籍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按照每年５００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１７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３３００元、４３００元、５３００元缴费标准,对应的缴费补贴标准为每年２００元、２５０元、３００元、

３５０元、４００元、４５０元、５２５元、５７５元、６２５元、６７５元.

３．目前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多少?
基础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１０１０元(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累计缴费超过１５年的

参保人员,每超过１年,其基础养老金增加２０元.

４．目前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标准是多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其家属可以领取标准为６０００元的丧葬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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